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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住诗意栖息的最后家园
□ 罗 杨

“清蒸螃蟹”何以难敌“发霉馒头”
□ 章木扬

青山翠竹、粉墙黛瓦，牧笛山歌、蛙
声蝉鸣⋯⋯，这些传统村落中农耕文明的
恬美情境，是祖先遗馈给我们的一笔丰厚
精神遗产。然而，在经济高速发展、城市
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古老的村落正在
迅速消失。据民政部统计，2002 年，我
国尚有自然村落 363 万个，至 2012 年已
锐减至 271 万个，10 年间消失约 90 万
个，平均每天消失约 300个。

城镇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但
是，我们也有必要对曾经的文明加以传
承和梳理，不能让一个民族失去对往日
的文化记忆。

□ “另类遗产”的新视野

我国的古村落是遵循中国传统“天
人合一”观念的居住方式，是我们祖先
长期适应自然、利用自然的见证。它如
同一部历史教科书，记录和镌刻着民族
的文化基因和历史记忆。古村落不仅仅
是一个地点和空间，它还保存着年轮的
印痕和光阴的故事。保护古村落，绝非
被动地对抗岁月的磨蚀，而应更加注重
对其人文生命的挖掘与扬弃。梁漱溟先
生曾说过：中国新文化的嫩芽绝不会凭
空萌生，它离不开那些虽已衰老却还蕴
含生机的老根——乡村。

古村落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体，有自己的
外形和内核、精神和灵魂。完整的古村落不
仅包括民宅建筑、桥梁、祠堂、古戏台等
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还应包括与之密切关
联的各种民俗、生产生活方式、婚丧嫁
娶、民间信仰崇拜、民间艺术等口头的无
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解古村落就可以
理解中国文化的民族密码和历史细节，读
懂古村落就可以读懂民间文化的百科全
书。中国文化遗产的丰富性留存在古村落
里，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华闪烁在
古村落里，中国文化的多样性散落在古村
落里，中国民间文化的独特魅力汇聚在古
村落里，中华文化的根脉深扎在古村落
里。冯骥才先生评价说，中国最大的物质
遗产是万里长城，最大的非遗是春节，最

大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古村落。
诚如冯骥才所言，古村落是物质文

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综合体，是
另一类文化遗产。我们之所以把它归为
另一类，其原因就在于这是一类过去没
有在学术理论中专门涉及的遗产类别。
联合国确定的文化遗产理念分为“物质
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大
类，而古村落则不同，我们要保护的不
仅 是 物 化 的 遗 产 形 式 ， 比 如 村 落 的 建
筑，同时还要保护非物质的遗产，比如
那些活态的文化样式。更为重要和特别
的是，这些村落至今还在生长着、发展
着。村里的建筑还可能会改造、修整，
村里的人们在传承文化的同时还在与时
俱进地创造着活态的文化。因而，古村
落成为一个物质与非物质的完美结合，
不仅蕴含历史，而且面向未来。

有鉴于此，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
部、财政部、国家文物局等于 2012 年 4
月启动了有关全国传统村落的摸底调查工
作，并于同年 9 月 29 日发布了全国传统
村落调查结果。结果显示，我国 31 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共登记上报了 11567
个村落信息，登记上报 1000 个以上的省
有云南、山西和贵州，占登记上报总数的
31.8%。此外，有 16个省级行政区分别登
记 上 报 了 300 个 以 上 传 统 村 落 ， 共 计
10259 个，占登记上报总数的 88.7%。这
说明各地增强了对古村落保护的意识，并
采取了积极的行动。2013 年初，住建部
等正式公布了 《传统村落评价认定指标体
系 （试行）》，北京市房山区南窖乡水峪
村等 648 个村落入选第一批传统村落推荐
名单，标志着古村落保护进入到新的阶
段 。 以 往 的 研 究 中 “ 古 村 落 ”、“ 古 民
居”、“乡土建筑”、“乡土文化”等多种提
法，统一为“传统村落”的新理念。

□ 化解危机 寻求平衡

在城市化浪潮的强力冲击下，人们产
生了一种误解：城市化就是消灭农村，现
代化就是消灭农民。其实，这种认识是有

违科学发展观的。传统并非落后的代名
词，农业国一样可以成为现代化国家。农
业文明有着许多低能耗、低污染、可持续
等城市及工业文明所不具备的优势。

从文化相对论的视角审视，城市并不
比村庄呈现出多少优越性，可为什么越来
越多的人涌向城市、追求城市的生活呢？
这与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之间不同的资源配
置有关。相对而言，城里有更多的就业机
会，更高的收入，更好的教育和医疗条
件。我们不应把城市建设的规律照搬到农
村，不能按照城市人的逻辑理念想当然地
规划改建农村，而应尽可能多地保留农村
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地方文脉。我们应当把
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等现代文明送到农
村，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农民
现代化，让那里的人们享受比城市更宜居
且更富有诗意的田园生活。保护传统村落
并不会阻碍现代化的发展，反而可以增强
可持续发展的后劲和动力。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很多美好的东西
只有当失去时才发现它的宝贵。在城市化
进程中，鳞次栉比的水泥森林再次唤醒了
人们对古村落的重新认识。田园牧歌式的
居住方式不仅是古代人的生活理想，更是
当代人的精神诉求。我们在渴望享受现代
城市文明的同时，也渴望留住那些曾经养
育了我们祖辈、温暖了我们心灵的原生
态、多样性的传统村落。

保护与开发永远是一对矛盾，是把传
统村落作为文化基因完整地加以保护，还
是作为生财之道尽快地开发赚钱，这是摆
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因此，
寻求保护与发展的平衡点就成为一个新的
难点和课题。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建设和
开发一定要按客观规律办事，切忌在开发
和建设中造成不可补救的破坏，以避免饱
经沧桑而幸存的传统村落在不当开发中消
亡。各级政府在古村落保护工作中应本着
高度的文化自觉，以历史的情怀、超前的
眼光、长远的规划和持之以恒的决心，注
重其文化内涵的活态传承，正确面对历史
与现实，正确处理经济与文化，正确看待
遗产与利益，正确评判政绩与公益，寻找
出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传统村落保护与发
展的两全之策，逐步建立起科学有效的传

承保护机制，从而不断增强传统村落的魅
力和生命力。

□ 为传统村落保护立法

传统村落的保护相对于以往的物质文
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仅没有
先例可循，而且没有法律可依，因此在实
际工作中存在着诸多难点。

由于我国民间文化领域在城镇化中
及早发现了传统村落保护的重要性，我
国政府当机立断，开启了保护传统村落
的先河。但是，由于相应法律法规相对
滞后，虽然今天我们已有第一批传统村
落挂上了被保护的牌子，而实际上这些
村 落 仍 处 于 缺 乏 有 效 监 管 和 维 护 的 状
态。新近出台的“传统村落认定体系”，
尚不具备已有的“文物法”及“名城名
村保护条例”的法律地位，被挂牌的传
统村落基本上属于行政概念，尚未纳入
法制保护的轨道。比如，传统村落中的
民居均为个人所有，不能依照 《文物保
护法》 成为国有单位，这就造成了对房
屋的拆改建如何管理、保护房屋的原有
风貌由谁负有责任等一系列新的问题。

一些对传统村落保护较早的地区，已
在实践中探索出一套自己的保护方法。
如江苏省对传统村落古民居的保护主要
有 4 种方式：一是将古民居列为文物保护
单位;二是以建筑群的形式加以保护;三
是地方政府将其适当开发成旅游资源，大
范围地整理包装;四是依靠单位和个人自
发保护。江苏文化部门总结古民居最理
想的出路，是将其列入文物保护单位，同
时维持其原生态的状态，即依旧让居民住
在里面，保持原有的人口结构、生活方式
及文化习惯，让古民居在现代社会中发挥
民居功能。只有这样，才成其为一种活态
的保护。不可否认，对于传统村落这样一
项最为大宗的、另类的文化遗产，仅仅停
留在发现、认定、挂牌殊难达到真正保护
的目的。因此，当务之急是尽快出台相关
法规法律，使那些已经挂上牌子的传统村
落得到真正的保护。

“竹篱茅屋趁溪斜，春入山村处处花。”苏东坡笔下的诗意景致，描绘的是我

们祖先代代沿袭的生活环境，也是我们美好记忆传承的精神家园。

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这些饱经沧桑的古老村落正在迅速消失。

如何让传统村落以及依附于其上的民间文化得以保存和传承？如何在城镇化

的进程中寻找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平衡点？都成为当今亟需破解的难题。

10年前开展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
救工程之初，我们成立了一个专家小
组，来到山西祁县，想把古村落纳入到
我们的视野中来，但脑子里并不明晰村
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只是把村落
当做一个考察对象，当做一个单纯的文
化遗产。

现在，我们的理解不同了。因为认
识不同，就觉得这项工作的挑战性太大
了。中国文化的多样性不仅表现在精
英文化、典籍文化上，更主要的是表现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民间文化、地域
文化的多样性正是灿烂中国文化的最
佳载体与诠释。中国传统村落如此千
姿万态，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数量
之庞大，之前从未有过计算。然而随着
现代化、城镇化和工业化的突飞猛进，
村落出现瓦解、空巢乃至消失，并日趋
加速。

每年，我们有近四分之三农村劳
动力往城市转移，51%左右的农村正
在进行城镇化。可是，农民到城市以
后往往会把原本农村的文明丢掉。目
前，城镇化又带来了非常紧迫的问
题，受一些地方对 GDP 狂热追求的影
响，许多农村土地被开发，土地上的
历史建筑被全部推平，传统村落的保
护形势变得空前严峻。

传统村落是另一类遗产，但针对它
的保护工作没有经验和理论可供借鉴
和参照。对于散落民间的历史建筑保
护、利用与改造，亟需建立一个新的保
护规范。我们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欧洲发达国家也只能找到零碎的保护
经验，不能找到完整的系统化的理论。

当前，住建部、文化部、财政部、国
家文物局联合启动了中国传统村落的
调查与认定，这一工作正在积极而有序
地推进。在此背景下，我们成立了中国
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以期进
一步科学地推动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工
作，给国家与政府以学术上的支持和配
合。首先，我们希望在北方或南方选择
几个保护和利用得比较好的传统村落
作为范例。选取的试点村落一定要有
浓厚的文化底蕴，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存得相对比较完整、价值
较高。古村落的保护和发展应该有科
学要求，应该由专家提出一系列比较科
学的保护标准。这一次，我们要把多学
科、多领域的专家学者都请来。另外，
古村落的利用与改造必须与地方的具
体情况结合，将来还要请一批农业方面
的专家，在帮助当地把古老家园保护好
的同时，切实搞好农业生产。

我们还要通过调查，把中国传统村
落做成一个科学、规范、全面的电子数
据库。有了这个数据库，哪怕古村落消
逝了，也会有大量音像素材和文字存
录、有据可查，甚至可以据此复原。

传统村落从困境中走出来了，它独
有的价值终于被我们所认识，并在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之外另列一类，即“中国传统村落遗产
保护”，纳入到国家历史文化遗产的“谱
系”中来。10 年前，我国只有文物保
护，经过近10年的努力，我们拥有了物
质遗产、非物质遗产、村落遗产 3大保
护体系，从而使中华民族的历史财富得
到全面和完整的保护。这是我们在文
化建设上迈出的重大一步。

当然，传统村落保护刚刚开始，
它有待于系统化、法治化和科学化；
它需要相关的理论支持和理论建设，
需要全民共识和各界支持，需要知识
界的创造性的奉献，以使传统村落既
不在急骤的时代转型期间被抛弃，也
不被惟利是图的市场开发得面目全
非。我们要用现代文明善待历史文
明，把本色的中华文明留给子孙，让
千年古树在未来开花。

传统村落是另一类遗产，

但针对它的保护工作没有经

验和理论可供借鉴和参照


